
中商农产品交易中心交易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中商农产品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交易中心”）

交易活动，维护交易中心正常经营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

（国发〔2011〕38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

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2〕37 号）、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证

监会联合发布《商品现货市场交易特别规定（试行）》（商务部令〔2013〕

3号）制定本交易规则（以下简称本规则）。

第二条 交易中心根据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以

服务实体经济为目的，开展现货交易活动。

第三条 本规则在交易品种、交易模式、交易时间、结算方式、

交收方式、风险控制措施等方面，遵照相关法律文件规定和要求执行。

第四条 交易中心、会员、合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参与交易中

心相关业务时必须遵守本规则。

第二章 上市交易品种

第五条 交易中心上市交易的商品为农、林、牧、副、渔和冷鲜

商品及相关商品凭证。

第六条 交易中心进行上市交易的商品将严格按照大连金融局

的要求进行报批。

第三章 交易对象与交易方式



第七条 交易中心交易对象包括：

（一）实物商品及现货提单；

（二）现货仓单;

(三)国家及大连市人民政府依法规定的其他交易对象。

第八条 交易会员可选择网络的方式参与商品现货的交易、交收、

仓单质押等业务。

第九条 交易中心采用下列方式：

（一）场外交易

（二）单向竞价交易

（三）挂牌交易

第十条场外交易

（一）场外交易是指买卖双方以实物交收为目的，采用协商、自

定价等方式达成一致条款，约定交收期限，并通过交易中心进行交易、

统一货款清算、结算的交易方式。

（二）进行实物商品交收的买卖双方成交价格由买卖双方认可的

不同地域的参考价格加上双方约定的升贴水生成。

（三）买卖双方根据约定的条款付款付货，完成商品的现货交收。

（四）买卖双方约定的合同条款是个性化的需求，买卖双方须严

格按照合同执行。

（五）买卖双方应约定交收的具体品质、规格、包装、储存、运

输等规定及质检机构、质检事项、商品指标等的确定及检验方法。

（六）买卖双方应约定现货交收的交收办法、清算、结算依据，

及违约处理办法。

第十一条 单向竞价交易



(一)单向竞价交易，是指一个买方（卖方）向市场提出申请，市

场预先公告交易对象，多个卖方（买方）按照规定加价或者减价，在

约定交易时间内达成一致并成交的交易方式。

（二）分为竞买交易和竞卖交易。

第十二条 挂牌交易

挂牌交易同时包括卖方挂牌和买方挂牌。

（一）卖方挂牌

1、卖方在交易系统中挂牌申报希望卖出的商品价格和数量等信

息；

2、买方在交易系统中对挂牌商品摘牌成交。

（二）买方挂牌

1、买方在交易系统中挂牌申报希望买入的商品价格和数量等信

息；

2、卖方在交易系统中对挂牌商品摘牌成交。

第四章 交易安排及会员收费标准

第十三条 交易时间为每周一至周五（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交易中心可根据工作需求，适时调整交易时间。

第十四条 现货的交易定金或订金收取比例由买卖方自行协定

或由交易中心确定。

第十五条 现货交易的交收采用实物交收、现金交收方式。

第十六条 交易会员参与商品现货交易、交收业务，需支付交易

服务费、仓储费、交收费用等。

第十七条 交收完毕后，仓单及提单的持有方须按照交易中心要



求及时办理出库。

第十八条 交易中心有权根据市场实际情况对以上收费标准进行

调整。

第五章 交收

第十九条 交易中心上市交易的商品质量标准应符合合同规定或

商品介绍规定的要求。

第二十条 商品交收规格、产地、产品质量追溯方式、包装方

式、保质期、交收地等在交易合同或商品介绍中约定。会员如对现货

商品规格有个性化需求的，可同交易中心另行协商约定。

第二十一条 上市交易的现货商品品牌由交易中心认定。品牌商

品参与交收可以免检，但必须出具质量保证书。

第二十二条 现货电子交易的交收地为交易中心指定交收场所。

第二十三条 交收过程中构成交收违约的，由违约方支付违约金

给守约方。

第六章 结算

第二十四条 交易会员须在交易中心指定的银行开立资金结算账

户；系统在规定时间内进行资金清算、结算。

第二十五条 交易会员可通过交易系统实时查询资金清算明细数

据，如有异议，24小时内向交易中心提出复核申请。

第二十六条 交易中心对交易会员实行分户管理，单独记帐，逐

笔登记。

第二十七条 交易中心可以根据市场行情信息的变化，适当调整



定金、订金的额度标准，具体调整事宜由交易中心另行公告及通知。

第二十八条 每日交易结束后，交易中心根据会员当日交易、交

收、出入资金、服务手续费划扣、违约等情况进行当日结算，编制结

算单供会员查询、核对及下载。

第七章 异常情况处理

第二十九条 异常情况是指不可抗力的突发事件以及交易中心规

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条 在交易过程中，如果出现以下情形，交易中心可以宣

布进入异常情况，采取紧急措施化解风险：

（一）地震、水灾、火灾、战争、罢工等不可抗力或通讯系统故

障、网络异常、计算机系统故障等不可归责于交易中心的原因导致报

价无法正常进行；

（二）交易中心业务规则中规定的其他情况。

出现以上所述异常情况时，交易中心可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

第三十一条 交易中心宣布进入异常情况并决定采取紧急措施须

予以公告，公告以交易中心网站公布或系统通知为准。

第三十二条 因异常情况下，交易中心采取的相应措施造成的损

失，交易中心不承担责任。

第八章 信息管理

第三十三条 交易中心发布当日市场行情及市场有关信息。

第三十四条 交易中心产生的信息归交易中心所有。未经许可，

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擅自使用和传播。



第九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五条 交易中心依据本规则及有关规定，对涉及交易业务

的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第三十六条 交易中心监督管理的主要内容是：

（一）监督、检查交易中心政策、法规和交易规则的落实执行情

况、控制市场风险；

（二）监督、检查交易会员的交易行为及市场行为；

（三）了解和掌握交易会员的财务、资信状况；

（四）调解、处理交易纠纷，调查处理各种违规事件；

（五）对其它违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制造市场风险的

行为进行监控。

第三十七条 交易中心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时可按有关规定行使调

查、取证等权利， 会员须配合。

第三十八条 交易中心工作人员不能正确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

交易会员有权向交易中心投诉、举报。经查证属实的，严肃处理。

第十章 争议处理

第三十九条 会员对其在交易中心成交的现货合同负有履行合同

和承担风险的责任。

第四十条 交易会员之间因交易或服务而发生纠纷时，应自行协

商解决，也可向交易中心申请调解。

第四十一条 对交易会员的违规、违约行为，交易中心有权依据

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及中商农产品交易中心违规处理办法采取相应

的处罚措施。



第四十二条 争议各方因履行合同所发生的或与合同有关的一切

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双方协商不成的可申请交易中心调解解决；

调解未果的，可提交大连市仲裁委员会仲裁。

第十一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本交易规则部分用语的含义：

（一）会员，是指交易中心审核批准，在规定范围内从事相关业

务，承认并遵守交易中心规则和有关业务规定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

和自然人。

（二）交收，是指按照交易合同约定，买卖双方按照规定价格进

行交收，了结交易合同的过程。

（三）支付结算银行，是指由交易中心指定，用于托管交易会员

交易资金、协助交易中心对资金进行结算、划拔的银行。

第四十四条 交易中心可以根据本交易规则制定相关细则或管理

办法。交易规则未尽事宜，可由交易中心另行制定。

第四十五条 本交易规则解释权归属中商农产品交易中心。

第四十六条 本规则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